
技术服务合同书
委托方：黄石汇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服务方：湖北易承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依据《民法典》之规定，甲乙双方在资源共享，平等、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经友好协商，就项目技术服务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特签订本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甲方根据公司业务需要，特委托乙方为项目名称： 黄石市西塞

山区农民返乡电子信息产业创业园建设项目（二期） 提供技术服务

第二条 项目概况: 黄石市西塞山区农民返乡电子信息产业创业园建设

项目（二期），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第三条 服务期：自委托方通知确定的日期开始至工程竣工结算完毕之日

止。

第四条 服务内容：黄石市西塞山区农民返乡电子信息产业创业园建设项

目（二期）监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服务，项目的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工程

收尾阶段（包括但不限于竣工验收整改、工程移交、工程结算、审计等) 的质量

控制，工期控制、投资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组织协

调及工程计量等技术服务工作。

第五条 甲方的职责

1、及时提供项目建设工作所需的相应资料给乙方。

2、按业主及现场服务需求派驻现场人员，甲方现场工作人员安全责任等由甲

方自行承担。

3、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履行相关职责。

第六条 乙方职责

1、针对本项目的工作进展情况，定期到项目现场对委托方人员提供技术指

导、组织培训学习，确保项目工程建设顺利实施。

2、遵守甲方各项规章管理制度，乙方服务人员不得有违背甲方公司规章制

度及有损甲方名誉的行为发生，否则甲方有权退回乙方服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

以追究相关责任。

3、乙方现场服务人员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甲方需求承诺至少派遣 3 名现场服务人员，不得随意调换。

如需调整应提前 14 日向甲方提出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能调整。服务人员每个

月在工地不少于 26 天，并接受甲方的日考勤制度和离开请假制度，否则，每人

每缺一天乙方应支付 500 元违约金。服务人员的休假应根据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合理安排，除特殊原因外，服务人员的休假必须事先经甲方书面同意。服务人员

在正常工作期间未经许可离岗，每发生一次，乙方应支付 1000 元违约金。

2、服务人员未进行旁站的，每一次应支付 2000 元违约金。

3、甲方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施工的部位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施工单位仍然

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而乙方没有采取措施的，每发生一次乙方应支付

违约金

5000 元

。

第八条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服务费（含税）：技术服务费=按工程最终结算价*0.7% 。

2、服务费结算及支付方式：按施工单位每两个月已完成产值金额*0.7%*70%

支付技术服务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7日内支付至已完成产值金额*0.7%*80%技

术服务费；余款待项目结算审计完成后按照结算价*0.7%扣除已支付服务费后一

次性付清。乙方向甲方提供 6%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提供合规发票，甲方有权拒

绝付款。

第九条 保密协定

1、甲乙方对在项目工作期间知悉的或者由甲方对第三方承担保密义务的，与

甲方（乙方）业务有关的、具有商业价值的、非公知的所有信息，甲乙双方应当

履行保密义务，乙方如未履行保密义务，造成损失的，据实赔偿。

2、在本项目实施期间和项目结束后，一方获取的对方信息未经对方书面同

意，不得向第三方展示、复制、提供、告知或用作其他商业用途。

第十条 廉政建设

甲方及乙方所派出的服务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廉政建设制度。不得收取不正当

的红包、购物卡等物品，如发现一例，立即开除。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

1、违约责任条款约定：如因乙方过失或违约导致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

服务，甲方有权不予支付服务费，并要求乙方赔偿因此对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2、乙方应协助甲方工作并维护甲方利益及形象，乙方应及时完成项目技

术服务所需资料，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竣工资料要求整理后移交给甲方。

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4、合同签订地点： 黄石市西塞山区

5、本合同双方盖章签字之后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合同双方各执叁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